
珠海机场新能源皮卡车（插电式混动）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名称：新能源皮卡车一台（插电式混动）。 

二、送货时间：合同生效后 1个月内送货。 

三、送货地点：珠海机场动力中心。 

四、资格要求： 

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五、用户需求： 

（一）主要功能 

新能源皮卡车主要用于日常巡视检查及应急抢险，需适应机场

内机周边复杂的路况环境及不同天气条件下高可靠性及通过性。 

（二）主要配置参数 

（1）车型及颜色：皮卡车，车身颜色为黄色（参照国际色板标

准 BS381C-356），内饰为深色。 

（2）能源类型：插电式混动，燃油要求最低需满足 92#汽油，环

保标准满足国 VI 要求。 

（3）品牌及车型参考： 郑州日产（锋坦）、郑州日产（Z9）、长

城汽车（山海炮）。 

（4）参考尺寸(长×宽×高)：≥5400*1950*1900mm（全车尺寸）。 

（5）电池容量：≥32kWh，电池品牌为国内一线品牌。 

（6）NEDC 综合工况纯电续驶里程(km)：≥115km。 

（7）涉水高度要求：≥800mm。 



（8）电池类型：三元锂电池，电池应具有国家客车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或国家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且三电终身

质保。 

（9）快充时间：≤0.5 小时。 

（10）车身结构及驱动形式：4门 5座，四驱。 

（11）对外放电要求：配备对外放电接口，对外交流电放电功率

不低于 6kW；货箱内需配备货箱 220V 三孔及双孔电源接口，功率不

低于 2kW。 

（12）具备胎压监测功能。 

（13）前排未系安全带提醒。 

（14）配备 2个及以上数量的安全气囊。 

（15）驾驶室配置冷暖空调。 

（16）配备 540 度影像（透明底盘），14英寸或以上彩色高清中

控屏幕。 

（17）前后排各配备 2个 USB/Type-C 接口。 

（18）车窗玻璃支持一键升降，原厂配备或加装雨眉。 

（19）车灯类型：原厂 LED 光源（不接受改装为 LED 光源）。 

（20）配备 4kg 水基灭火器 1瓶，后车厢设置一个不锈钢的灭火

器固定筒。 

（21）配备车内通用脚垫、不锈钢轮档（如下图所示）。 



 

（22）全车玻璃贴全透光 3M防爆防晒膜。 

（23）后车厢配防硬物碰伤保护胶垫。 

（24）配备行车监控记录仪，带前方及车后两方位摄像头功能，

存储容量≥128G。 

（25）车辆底盘(出售后)需提供防锈处理，提供一次车辆免费保

养（保养地点：本场动力中心），配备防滑地板胶垫。 

（26）轮胎及备胎要求：车辆轮胎为 AT 胎，全尺寸备胎（含轮

毂）1个。 

（三）车辆构造 

（1）配备原厂国标快充接口和充电线。充电连接装置应符合GB/T 

20234.1、GB/T 20234.2 或 GB/T 20234.3 标准要求，提供试验报告

等材料证明。应具有充电完成后自动保护的功能，防止电池过充。 

（2）配备电路系统在突发故障下（如电器短路）断电保护装置。 

（3）车身前、后合适部位应设有便于拖曳的钩、环。 

（4）供应的车辆为未经使用的全新车，提供整车技术参数说明

书、主要配件更换周期表、维护保养手册、附属工具设备和备件清单、

制造厂的质量证明书、出厂检测报告，均一式 2份。 

（5）车辆主要部件（如：车桥、电动机、变速器、电气、传动



件、液压部件等）应为国内/国际知名品牌，珠三角地区有维修及配

件供应网点（在随车文件中提供网店的具体联系信息），并且是 2025

年 9月以后生产的。 

（6）厂家提供的设备应有铭牌，并装在显著的位置，铭牌应清

楚标明至少下列内容：制造厂名称、设备名称及型号、制造年月、主

要规格和参数、制造编号等（实物应与合同完全一致）。使用指示、

警告标记必须用中文或中英文表示。 

（7）所有操作按钮和控制装置在明显位置处应采用国际通用的

符号及中文标识，应有操作说明。各种显示装置（中文或中英文显示）、

仪表应有表明其名称和作用的符号或标记。 

（8）易发生危险的部位应有警告标记。需要经常维护的位置应

有简要说明。 

（9）所有电气设备或部件的接线处应清楚地打上永久性标记，

连接点两端的标记号必须相同，标记号应印在护套管上；不同作用的

电缆和芯线应用不同颜色区分开，需要连接的两端使用相同的颜色，

并有标记号。 

（10）如有对人员易造成伤害的部位应有醒目的警告标记，并附

图文说明。 

（11）具备漏电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热保

护、过载保护功能。 

（12）车辆具备后牵引装置（如图所示），准牵引质量≥2000KG，

交付时需配置一个 2英寸牵引球头。 



 

（四）车辆喷涂及警示灯要求 

（1）车顶安装 C 型低光强障碍灯应发出黄色闪光（车内设置单

独开关，频率为 60-120 次/分钟）。障碍灯须满足<<航空障碍

灯>>MH/T6012-2015 标准及 AC-137-CA-2017-05<<航空障碍灯检测规

范>>要求，满足在"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信息管理系统"通告公告 1年以

上的要求，且质量一致性审核报告及设备通告在有效期内。 

（2）两侧前车门喷“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字样及 LOGO 标志

（如图一、图二红色框内），左右后车门需喷涂“工程”文字标识（标

识尺寸参考图三，标识示意参考图四红色框内）； 

（3）全车喷黄漆（参照国际色板标准 BS381C-356）(如图五),车

辆两侧配有红白相间的连续反光标志，反光标志应符合《机动车回复

反射装置》（GB11564—2024）A类一级反光标识要求（每种颜色单元

的连续长度和宽度分别为 150mm 和 50mm，靠近车厢尾部一端应以白

色单元结束，喷涂图案见图六）同时车体两侧喷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

司标志彩条（如图七框内）； 

（4）所使用 LOGO 标志图案及字体依照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视

觉识别系统中字体、色值、标准色组合规格要求为准，色值、标志与



标准字体之标准组合（如图八）所示； 

（5）不同车型的 LOGO 标志及彩条按尺寸根据车身比例增减，供

应商需以珠海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核定为准。 

（6）拆除及安装已有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及 GPS 定位终端，安装

后产品需符合飞行区管理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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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整车及主要零部件免费保修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不低



于 5年，提供 3年免费道路救援服务；三电系统终身质保。 

（2）要求供应商在珠海市内设有固定的售后维修点或全国联保。 

（3）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商须经供应商或原厂授权。 

（4）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必须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充足的备

品备件，提供质保期内日常维护和保养计划，在免费保修期内无偿提

供人员和技术支持，配合用户进行技术改进。保修期内出现任何缺陷

或故障，供应商在接到用户通知后必须在 6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内

上门服务，解决设备故障不得超过 3日；如供应商接到用户维修通知

后 24 小时内未上门处理，用户有权委托其他维修单位进行维修，所

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5）质保期内由于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的损伤和损坏，供应商必

须免费修复和更换，该部位的质保期重新计算。 

（6）保修期结束后，供应商应继续为设备提供完善而优惠的售

后服务。保修期后提供的配件价格不高于市场价，提供《常用配件价

格清单》，并在用户通知后 24小时内将配件寄出。 

（六）培训要求 

（1）供应商必须提供合同车辆的使用操作、维护保养资料以及

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和教材。培训内容包括车辆结构及布置、工作原

理、使用操作和维护保养规程和方法，常见故障的排除和修理，紧急

情况的处理等，确保设备能提供最佳状态的使用效果。 

（2）供应商交货时对用户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地点在珠海

机场动力中心。通过培训确保操作人员掌握车辆结构和性能及工作原



理，并能正确的使用操作及维护保养。现场培训的费用包括在总价内。

现场培训时间为 1个工作日。 

（七）验收条件 

试运行时，各项性能指标满足用户需求和合同要求，包括但不限

于： 

（1）车辆合格证中 VIN 码、发动机号、生产日期与实车一致；

车辆外观检查无划痕、凹陷、色差、补漆痕迹；轮胎轮毂无划伤、变

形；灯光系统正常；内饰无破损，各电气设备功能正常。 

（2）发动机舱各油液液位正常，发动机、变速箱、油底壳等部

位无油污渗漏，关键部位螺丝无拆卸痕迹；充放电测试正常；随车工

具齐全；飞行区车辆准入配置满足要求。 

（3）调试和试运行时出现的问题已解决； 

（4）已提供用户需求和合同范围内的全部货物和资料。 

（八）其他要求 

（1）提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2）供应商需帮助采购方缴纳车辆首年商业险（其中三者险大

于等于 300 万）、首年交强险、车辆购置税及完成车辆上地方牌工作，

以上费用均由出售方承担。 

（3）办理珠海机场飞行区首年准入牌照，承担新车办证费（大

约 200 元），须提供上牌所需的随车资料。 

（4）供应商需提前车辆检验工作，确保车辆适用方可发运。 

（5）提供 3张可供办理行驶证的车辆彩色照片。 



六、报价说明 

报价以车辆到达珠海机场的完税价为标准，交货验收前所发生的

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国家政策明确规定采购人需承担的有关税费

除外），包括所有设备费、备品备件费、专用工具费、商检费、包装

运输费、装卸费、运输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人员培训费、技术支持

费、采购方人员到工厂检验的费用、软件升级费、管理费、利润、税

费、上牌费、保险费、保修期内的售后维护服务费以及车辆运抵珠海

机场所产生的其它费用等的全包车价。全包车价包含车辆购置税（按

税务新规），如为免征车辆购置税产品应提供该车辆免征购置税的相

应官方证明，包含上牌照费用。 

七、付款方式 

双方签订合同后 1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订金￥10，000.00(人民

币大写:壹万元整)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收款凭证;同

时，乙方组织甲方人员验车，甲方完成验车并确定车辆合格后 15 个

工作日内支付包括订金在内的中标金额的 50%给乙方，乙方收到甲方

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改装、随车物品到货、代缴车辆购置税

等相关手续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提车，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最终

验收文件后提车，甲方提车后在 15 个工作日付清尾款。乙方开具付

款总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裸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率

为 13%)。 


